
婚前男方按揭买房，结婚后夫妻共同还贷，法院判决：

房子归男方，女方须获赔偿

社会

2012 年 3 月 30 日 星期五 编辑：张永斌 组版：王晓磊C04 今日日照

本报 3 月 29 日讯 (记者 化玉
军 通讯员 王林林 刘斌 李
宝然 ) 婚前男方支付房屋首付款
并在银行贷款，结婚后，夫妻双方
共同还贷，那么离婚后该如何分割
房产呢？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
审理了一起房屋产权纠纷，判决房
产归支付首付的男方所有，但男方
补偿给女方近十万元的费用。

2006 年 12 月份，李某(男)与张
某 (女 )经人介绍后相识。2007 年 7

月份，两人登记结婚，婚后两人未
生育子女。

2011 年 7 月，李某以夫妻感情
破裂为由起诉至东港区人民法院，
要求与女方离婚，依法分割财产。

东港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李某在婚前于新市区购买了楼房
一套，总房款 24 余万元，其中李某
婚前支付首付款 13 万元，其余办理
了按揭贷款。

该房产在婚后办理了房产所
有权证书，登记在李某名下。两人
结婚时该房价值 498492 元，双方在
共同生活期间共同偿还房屋按揭
贷款为 64386 元，离婚时该房价值
996984 元。

在诉讼过程中，男女双方为如
何分割该房产发生争议，男方认为
该房是男方婚前取得的房产证，应
是男方婚前个人财产，女方无权分
割。

女方则认为，女方参与了共同
还贷，对该房屋的增值部分应有权

分割。
东港区人民法院法官审理后

认为，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该
房产应归李某所有，但李某应就双
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
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对张某进行
补偿。

同时判决由李某补偿张某共
同还贷部分的一半计 32193 元和相
对应的房产增值部分计 62712 元，
共计 94905 元。

一审判决后，女方认为补偿款
太少，于是上诉至日照市中级人民
法院。

今年 3 月 13 日，日照市中级人
民法院法官经审理后，依法维持了
原判。

26 日，日照中级人民法
院院刑庭三位法官到被告
人范某父母家中对案件进
行判前走访调查，以调动其
与被害人亲属进行刑事和
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维护
两方利益。

据了解被告人范某与
妻子发生口角后持刀将她
杀死。三岁女儿由祖父母抚
养，生活在城郊一废品收购
站内，生活困窘。

本报通讯员 胡凤霞
刘斌 摄

高中生爬窗摔骨折

学校担责四成赔两万
本报 3 月 29 日讯(记者

化玉军 通讯员 王林
林 李宝然) 晚自习结束
后，中学生爬窗户外出上
网，结果不小心摔伤，谁来
担责？26 日，日照市中级人
民法院调解了一起纠纷，中
学生郭某在夜间爬窗户外
出上网时摔伤，学校因为没
有安装防护网等原因，愿补
偿 2 万元。

2009 年 10 月份，某中
学 16 岁住校生郭某，在一
个周五的晚自习后，回到了
自己宿舍楼四楼。他在另外
两名同学的宿舍玩了一会
儿后，约这两名同学一同出
去上网。

此时已经是晚上十点
多，宿舍楼门已经锁了，并
且有宿舍老师值班。

郭某便和这两位同学
从 404 室的窗户爬出，顺着
窗户旁边竖向的附着在楼
体上的管道向下攀爬。攀爬
过程中，郭某跌落到地上，
摔伤了腿。

其他同学发现后，立即
报告在宿舍值夜班的老师，
宿舍老师拨打了急救电话，
随后郭某被送往附近医院

治疗。
经诊断为左胫腓骨远

端粉碎性骨折，后经评残构
成两处九级伤残。

郭某受伤后，其家人以
学校未在学生宿舍安装防
护网等为由要求学校进行
赔偿，学校予以拒绝。

在与学校多次交涉赔
偿事宜未果的情况下，郭某
家人将学校起诉至莒县法
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7 万余元。

2011 年 5 月，莒县法院
经审理认为，学校在本案事
故发生前，曾发生过学生晚
上翻墙外出上网的情况，但
学校未及时采取相应的安
全教育、管理、保护措施，存
在未尽到安全教育、管理、
保护职责的过错。

莒县法院判决学校对
郭某的合理损失承担 40%

的赔偿责任。
判决后，该学校不服，

于是上诉至日照市中级人
民法院。

今年 3 月 26 日，经日
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
解，双方自愿达成由学校补
偿郭某 2 万元的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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